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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交通大学文件 
 

 

西交校教〔2024〕83 号 

 
 

西南交通大学关于印发《本科实验教学耗材 
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的通知 

 

校内各相关单位： 

经学校 2023-2024 学年第二学期第 12 次校长办公会议审定

通过，现将《西南交通大学本科实验教学耗材专项经费使用管理

办法》予以公布，请遵照执行。 

特此通知。 

 

 

西南交通大学 

2024 年 9 月 3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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西南交通大学本科实验教学耗材专项经费 
使用管理办法 

 

第一章  总则

第一条 为保障我校实验教学工作良好开展，提升实验室管

理水平，使实验教学工作更好地满足“双一流”建设和人才培养

要求，确保本科实验教学耗材专项经费的规范使用和管理，提高

经费使用效益和管理效率，根据国家和学校有关财务管理规定，

结合工作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章  经费划拨及使用范围 

第二条 本办法中“本科实验教学耗材专项经费”（以下简称

“实验耗材经费”）用于保障我校本科生课内实验教学和课外实

验创新活动的正常进行。 

第三条 本专项经费根据国家财政拨款和我校财力情况，学

校每年按照预算划拨至教务处，由教务处统筹管理和配置。教务

处按照学校年度预算批复情况、教学计划、上一年度执行情况及

预算申报情况合理分配到各学院（中心）。 

第四条 各学院（中心）应加强经费预算管理，制定年度经

费预算。本着“专款专用、厉行节约、合理开支、严格审查”的

原则，加强对实验耗材经费的使用和过程管理。学院（中心）应

加大实验教学和实验创新的投入力度，鼓励学院设置相关配套经费。 

第五条 本专项经费为保障我校本科教学实验室正常开展实

验教学的基本经费，主要用于实验教学所需各种试剂、药品、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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器件、零配件、仪器设备用润滑及运行所需油类、单台件价值低

于 1000 元的工具、量具、器具及简单实验教具等费用支出。 

此外，该专项经费还可开支实验教学发生的少量下列支出： 

1.实验教学仪器设备小型技术改造费用； 

2.实验室必要的劳动保护用品、实验室卫生清扫用具等费用； 

3.实验教学和实验创新活动宣传材料等费用； 

4.其他与实验教学直接相关的耗材。 

第三章  经费使用管理 

第六条 实验耗材经费的使用应做到专款专用。各学院（中

心）不得虚报、挪用、挤占，以确保实验教学的正常进行。 

第七条 原则上实验耗材经费实行当年预算，当年使用。 

第八条 按照学校的财务制度管理，实验耗材经费“谁使用

谁负责”。各学院（中心）实验耗材经费使用实行院长负责制。

各项经费开支由学院院长审核签字也可由院长授权主管实验教

学副院长审核签字，按学校财务规定支出，由教务处负责监管。 

第九条 实验耗材的采购，必须严格按照国家及学校相关规

定和要求，规范采购程序，合法高效地进行采购工作。 

第十条 涉及危险品的购置、提运、保管和发放必须严格按

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实验室安全的相关规定进行采购和管理。 

第十一条 各学院（中心）可结合本单位实验教学工作开展

的实际情况，依据本办法制定相应的实验耗材经费管理、报销等

实施细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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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二条 各学院（中心）每年应做好实验耗材经费支出预

算，建立严格的耗材领用台账及出入库制度，对耗材的计划、购

置、保管、领取、使用和回收都要有据可循，有人负责，做到验

收规范，基础手续清楚，各学院（中心）定期核对检查，保持账

实相符，留档备查。 

第十三条 实验耗材经费使用原则上在每年度 11 月底前完

成。对挪用、截留、克扣、虚报等经费违规使用情况，学校将按

相关规定严肃查处。视情况对余款进行二次调整，并减少下一年

度实验耗材经费的额度。 

第十四条 各学院（中心）一般于每年底按要求向教务处报

送实验耗材经费使用报告。各学院（中心）关于实验耗材的管理

和经费使用情况，作为实验教学和实验室工作评估和考核的重要

内容。 

第四章  附则 

第十五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，《西南交通大学本科实

验教学耗材专项经费使用管理办法》（西交校资实〔2018〕29 号）

同时废止。 

第十六条 本办法由教务处、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 （此件主动公开） 

西南交通大学校长办公室 2024年 9 月 3 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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